8.2.6 主要功能房间的采光系数满足现行国家标准《建筑采光设计标准》GB50033的要求。（总分8分）

1) 得分自评
居住建筑：
	评价内容
	评价
分值
	自评
得分

	卧室、起居室的窗地面积比达到1/6
	6
	

	卧室、起居室的窗地面积比达到1/5
	8
	

	合计
	8
	


公共建筑：
	评价内容
	评价
分值
	自评
得分

	主要功能房间60%（含）以上面积的采光系数满足现行国家标准《建筑采光设计标准》GB 50033要求
	4
	

	主要功能房间65%（含）以上面积的采光系数满足现行国家标准《建筑采光设计标准》GB 50033要求
	5
	

	主要功能房间70%（含）以上面积的采光系数满足现行国家标准《建筑采光设计标准》GB 50033要求
	6
	

	主要功能房间75%（含）以上面积的采光系数满足现行国家标准《建筑采光设计标准》GB 50033要求
	7
	

	主要功能房间80%（含）以上面积的采光系数满足现行国家标准《建筑采光设计标准》GB 50033要求
	8
	

	合计
	8
	



2) 评价要点
居住建筑：
卧室、起居室的窗地面积比统计表
	房间类型
	采光等级
	外窗类型（侧窗、矩形天窗、锯齿形天窗、平天窗）
	窗地面积比

	
	
	
	实际值
	标准要求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
公共建筑：
主要功能房间采光系数统计表
	分析区域
	主要功能空间面积（m2）
	达标面积（m2）
	采光达标面积比例（%）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

3) 证明材料
建议提交材料及要求：
对于居住建筑：
1、建筑平面图、剖面图、门窗表；
2、窗地面积比计算书：应有对各典型户型内各空间窗地面积比例的计算说明，并与设计图纸吻合。
对于公共建筑：
1、建筑平面图、剖面图、门窗表；
2、自然采光模拟分析报告：应包含主要功能房间的采光系数满足现行国家标准《建筑采光设计标准》GB50033要求的面积比例。

实际提交材料：
	



